《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加强许可类信用承诺监管指导意见》起草说明

为加强以信用承诺为着力点，建立健全贯穿经营主体全
生命周期，衔接事前、事中、事后全监管环节的新型监管机制,激发经营主体诚信自律、守信经营，打造违诺跟踪处置、信用惩戒精准实施的闭环监管体系，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信用监管处起草了《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加强许可信用承诺监管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起草说明如下:
1、 制定背景及依据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的“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内容以及关于实施信用承诺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关于开展长三角市场监督管理信用承诺管理工作的意见》部署要求，起草《指导意见》。
2、 制定必要性与可行性
《指导意见》根本目的在于强化后续监管，堵塞监管漏洞，避免审管脱节，防范监管风险，通过程序优化、规制创新、数据贯通，形成一套含有承诺核查规则、承诺不实判定标准以及违诺行为后续处置、联合制约措施的闭环监管体系：《指导意见》既是对信用承诺管理制度的推广，也是对实施信用承诺管理制度的规范，有助于克服实践中存在的“有承诺无监管”、“有承诺不履行”等弊端和问题。一方面通过推行信用承诺管理制度，落实主体责任，强化信用自律，促进经营主体在市场活动中依法经营、诚信经营，帮助经营主体提高合规守信的意识和能力，规范市场秩序；另一方面通过推行信用承诺管理制度，以管促放、释放信用红利、发挥自治作用，在信用监管形成闭环管理的前提下，经营主体办理行政许可事项时，简化行政审批、方便经营主体办事创业，优化营商环境。
三、研判和起草过程
《指导意见》经历了资料搜集、研究讨论、文件起草、意见征求、修改完善阶段。广泛搜集整理了与经营主体信用承诺制度有关的法律法规、党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和总局省局规范性文件、以及部分省市的经验做法。前期，在收集我局相关业务条线、上城区“承诺践诺核查监管闭环”试点等具体实践基础上，同时在信用监管条线进行调查研究和深入讨论，起草形成了《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在9月份期间，通过OA办公、浙政钉向市局相关业务处室以及各区县市场监管局征求意见，共收到意见建议5条，经认真研究，予以书面解释说明。
四、起草规定制度与主要措施
[bookmark: _GoBack]《指导意见》分正文和附件。正文分8个部分，包括：主要目标、适用范围、清单动态管理、承诺标准规范、加强践诺核查、实施违诺制约、实施时间、加强组织实施，附件为《首批4项许可类承诺监管事项》，包含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食品经营许可（对自愿接受评审且通过评审的直营连锁食品经营企业门店新开办许可、散装食品经营）、药品零售企业许可、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明确各项许可类承诺实施的依据、具体举措以及事中事后监管措施等细则，对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推行信用承诺管理制度、各类经营主体适用信用承诺管理制度提供具体详细的指导和指引。《指导意见》制度内容、主要措施包括：
（1） 明确许可类承诺范围。《指导意见》所称许可类信用承诺是指经营主体依法向行政机关申请办理行政许可（登记）审批事项时，行政机关依法一次性告知其审批条件和需要提交的材料，申请人就其符合审批条件、按约定提交相关材料及违背承诺自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等内容签署的信用承诺（含告知承诺）。《指导意见》仅适用于本市市场监管部门实施的许可类信用承诺管。
（2） 信用承诺事项及内容梳理。对照相关法律、法规或者党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以及有关杭州地方性法规，全面梳理市场监管系统许可类信用承诺管理事项、管理规则及监管要求，明确承诺事项、适用许可、实施依据、实施层级、事中事后监管举措等，并实施动态管理，及时更新。就行政许可信用承诺事项，规范承诺书格式文本，明确承诺的内容、期限、违诺情形判定标准、惩戒制约措施等，
（3） 信用承诺核查方式及处置。明确核查期限、标准、方式以及是否免于核查，施行“最多核一次”。实施违诺处置分类，检查中发现违诺行为，根据实际情况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或整改后仍不能满足许可条件的，启动行政许可撤销程序，构成违法的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依据《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规定，将该经营主体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四）违诺行为惩戒制约。因虚假承诺被撤销予以行政处罚、列入违法失信名单等纳入市场经营主体信用记录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杭州等平台予以公示，在规定期限内，对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因虚假承诺被撤销许失信经营主体不再适用信用承诺等便利措施。
5、 保障措施
（1） 加强协同管理。市局信用监管处牵头推进许可类信用承诺监管，市局行政审批及相关监管业务处室、直属单位要梳理清单并制定许可类信用承诺核查、处置执行标准及规范，在本条线全面推行，并结合实际拓展应用场景。市局信息部门做好相关的数据贯通并配合业务处室做好省建和自建审批、监管软件的改造升级。
（2） 加强信用监管。市局有关处室做好综合运用信用记录、信用公示、信用惩戒等信用监管手段，落实事中事后监管职责，形成管理闭环，与省局对口处室做好对接，对区县局做好业务指导。
（3） 加强诚信宣传。多渠道多形式广泛宣传推行许可类信用承诺管理制度的意义，不断总结经验成效，及时积累典型案例，面向经营主体加强宣讲培训和政策解读，提高经营主体“知信守信增信用信”水平，助力广大经营主体行稳致远、高质量发展。

